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山壹号”住宅小区及老年护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概况

项目名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山壹号”住宅小区及老年护理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与文曲路交口，总投资约77300万元，占地面积约68.79亩，新建总建筑面积约162900平方米的住宅用房、老年护理院、公共建筑及其他配套设施，主要建设1栋12F的老年护理院、10栋住宅楼及配套的公建设施。老年护理院设计床位500张。

二、项目实施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概述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区的冲洗废水、施工队伍的生活污水等；施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为装修阶段的大气污染主要为装饰材料、建材、油漆等挥发出的甲醛等气体，以及施工队伍临时生活炉灶排放的烟气；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装修期间噪声源主要为装修机械，如电锯、切割机、电钻等；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装修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装修材料等。

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老年护理院病房病人、医护人员生活污水、食堂废水、门诊废水，居住用地生活污水等；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项目噪声源主要有水泵房、配电房、地下车库排风口、中央空调机组、冷却塔等；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医疗废弃物、污水处理站污泥和栅渣。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1）水污染控制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雨水经管道汇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项目老年护理院产生的医疗废水排入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与居住用地产生的生活污水混合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最终进入派河。

（2）大气污染控制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为地埋式，全密闭结构，所有水池均加盖板密封，用地下抽排风系统将自由逸散的气体收集起来，送至活性炭吸附装置脱臭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NH3、H2S等废气污染物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食堂油烟采取处理效率不低于75%的油烟处理系统处理，处理后油烟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即油烟排放浓度小于2mg/m3标准要求。

（3）噪声污染控制

项目内部噪声源主要有水泵房、配电房、地下车库排风口、中央空调机组、冷却塔等，采取隔声、减振、合理布局等措施后，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项目建成后区域声环境受道路交通噪声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分类收集。生活垃圾必须袋装，垃圾收集箱要加强管理，垃圾箱要干净整洁，要及时清扫，做到无杂物、无污水、无异味。垃圾箱每天至少清运1次，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医院应当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应当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建立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且远离医疗区、人员活动区以及生活垃圾存放场所，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防渗漏、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盗以及预防儿童接触等安全措施。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定期消毒和清洁。

医院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和栅渣以及化粪池沉渣需要进行消毒，消毒的最主要目的是杀灭致病菌，避免二次污染，可以通过化学消毒的方式实现。本项目采用石灰进行消毒。本项目产生的经消毒后委托相关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相关符合总体规划要求；在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同时落实“三同时”政策，保证各治理设备的正常运转，满足评价中提出排放标准要求后，各种污染物可稳定达标排放。因此，从环保影响评价角度而言，项目可行。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认为必要时可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时间自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写信等方式联系。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218号
联系人：金炜
电话：13856048279

（2） 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江苏智圆行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高新区紫云大道26号智方大楼8楼
联系人：陈燕
联系电话：13955187659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本次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周围居民群众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社会各阶层人士。

（2）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①你对该工程建设所持态度如何？②你认为当地环境污染表现在哪方面？③该项目建成后对环境的影响如何？④该项目建成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表现为哪方面？⑤对工程建设有何建议或要求？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邮件、电话、传真、写信或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环评工作的意见。

在网上公示的同时，采取现场调查和发放问卷等方式，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自公示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向环评机构和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环评机构和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见本公示第五条。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智圆行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